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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中央企业：

　　为了全⾯贯彻党的⼗七⼤精神，深⼊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中国特⾊社会主义事业中，认真履⾏好社会
责任，实现企业与社会、环境的全⾯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关于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》，现印发
你们。请结合本企业实际参照执⾏，并将企业履⾏社会责任⼯作中的经验、做法和问题及时反馈我委。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⼆〇〇七年⼗⼆⽉⼆⼗九⽇

关于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

　　为了全⾯贯彻党的⼗七⼤精神，深⼊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中国特⾊社会主义事业中，认真履⾏好社会
责任，实现企业与社会、环境的全⾯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　　⼀、充分认识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

　　（⼀）履⾏社会责任是中央企业深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⾏动。履⾏社会责任要求中央企业必须坚持以⼈为本、
科学发展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，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，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、环境的协调统⼀。这既是促进社会主
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，也是中央企业深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⾏动。

　　（⼆）履⾏社会责任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⼴泛要求。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的⾻⼲⼒量，⼤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
民经济命脉的重要⾏业和关键领域，其⽣产经营活动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⼈民⽣活的各个⽅⾯。积极履⾏社会责任，
不仅是中央企业的使命和责任，也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殷切期望和⼴泛要求。

　　（三）履⾏社会责任是实现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积极履⾏社会责任，把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全⾯融⼊企业
发展战略、企业⽣产经营和企业⽂化，有利于创新发展理念、转变发展⽅式，有利于激发创造活⼒、提升品牌形象，有利于
提⾼职⼯素质、增强企业凝聚⼒，是中央企业发展质量和⽔平的重⼤提升。

　　（四）履⾏社会责任是中央企业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客观需要。在经济全球化⽇益深⼊的新形势下，国际社会⾼度
关注企业社会责任，履⾏社会责任已成为国际社会对企业评价的重要内容。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，有利于树⽴负责任的企
业形象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，也对树⽴我国负责任的发展中⼤国形象具有重要作⽤。

　　⼆、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、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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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五）指导思想。以邓⼩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⼈为本，坚持可持续
发展，牢记责任，强化意识，统筹兼顾，积极实践，发挥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表率作⽤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，
为实现全⾯建设⼩康社会宏伟⽬标作出更⼤贡献。

　　（六）总体要求。中央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，积极履⾏社会责任，成为依法经营、诚实守信的表率，节约资源、保
护环境的表率，以⼈为本、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，努⼒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。

　　（七）基本原则。坚持履⾏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改⾰发展相结合，把履⾏社会责任作为建⽴现代企业制度和提⾼综合竞
争⼒的重要内容，深化企业改⾰，优化布局结构，转变发展⽅式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。坚持履⾏社会责任与企业实际相适
应，⽴⾜基本国情，⽴⾜企业实际，突出重点，分步推进，切实取得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成效。坚持履⾏社会责任与创建和
谐企业相统⼀，把保障企业安全⽣产，维护职⼯合法权益，帮助职⼯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，营造和谐劳动关系，促进
职⼯全⾯发展，实现企业与职⼯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。

　　三、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

　　（⼋）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。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、商业道德以及⾏业规则，及时⾜额纳税，维护投资者和
债权⼈权益，保护知识产权，忠实履⾏合同，恪守商业信⽤，反对不正当竞争，杜绝商业活动中的腐败⾏为。

　　（九）不断提⾼持续盈利能⼒。完善公司治理，科学民主决策。优化发展战略，突出做强主业，缩短管理链条，合理配
置资源。强化企业管理，提⾼管控能⼒，降低经营成本，加强风险防范，提⾼投⼊产出⽔平，增强市场竞争能⼒。

　　（⼗）切实提⾼产品质量和服务⽔平。保证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，改善产品性能，完善服务体系，努⼒为社会提供优质
安全健康的产品和服务，最⼤限度地满⾜消费者的需求。保护消费者权益，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，努⼒为消费
者创造更⼤的价值，取得⼴⼤消费者的信赖与认同。

　　（⼗⼀）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。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，带头完成节能减排任务。发展节能产业，开发节能产品，
发展循环经济，提⾼资源综合利⽤效率。增加环保投⼊，改进⼯艺流程，降低污染物排放，实施清洁⽣产，坚持⾛低投⼊、
低消耗、低排放和⾼效率的发展道路。

　　（⼗⼆）推进⾃主创新和技术进步。建⽴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，加⼤研究开发投⼊，提⾼⾃主创新能⼒。加快⾼新技术
开发和传统产业改造，着⼒突破产业和⾏业关键技术，增加技术创新储备。强化知识产权意识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，实现技
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的良性互动，形成⼀批拥有⾃主知识产权的核⼼技术和知名品牌，发挥对产业升级、结构优化的带动作
⽤。

　　（⼗三）保障⽣产安全。严格落实安全⽣产责任制，加⼤安全⽣产投⼊，严防重、特⼤安全事故发⽣。建⽴健全应急管
理体系，不断提⾼应急管理⽔平和应对突发事件能⼒。为职⼯提供安全、健康、卫⽣的⼯作条件和⽣活环境，保障职⼯职业
健康，预防和减少职业病和其他疾病对职⼯的危害。

　　（⼗四）维护职⼯合法权益。依法与职⼯签订并履⾏劳动合同，坚持按劳分配、同⼯同酬，建⽴⼯资正常增长机制，按
时⾜额缴纳社会保险。尊重职⼯⼈格，公平对待职⼯，杜绝性别、民族、宗教、年龄等各种歧视。加强职业教育培训，创造
平等发展机会。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，深化⼚务公开，推进民主管理。关⼼职⼯⽣活，切实为职⼯排忧解难。

　　（⼗五）参与社会公益事业。积极参与社区建设，⿎励职⼯志愿服务社会。热⼼参与慈善、捐助等社会公益事业，关⼼
⽀持教育、⽂化、卫⽣等公共福利事业。在发⽣重⼤⾃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，积极提供财⼒、物⼒和⼈⼒等⽅⾯的⽀
持和援助。

　　四、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主要措施

　　（⼗六）树⽴和深化社会责任意识。深刻理解履⾏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，牢固树⽴社会责任意识，⾼度重视社会责任⼯
作，把履⾏社会责任提上企业重要议事⽇程，经常研究和部署社会责任⼯作，加强社会责任全员培训和普及教育，不断创新
管理理念和⼯作⽅式，努⼒形成履⾏社会责任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⽂化。

　　（⼗七）建⽴和完善履⾏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。把履⾏社会责任纳⼊公司治理，融⼊企业发展战略，落实到⽣产经营各
个环节。明确归⼜管理部门，建⽴健全⼯作体系，逐步建⽴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统计和考核体系，有条件的企业要建⽴
履⾏社会责任的评价机制。

 



　　（⼗⼋）建⽴社会责任报告制度。有条件的企业要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，公布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
现状、规划和措施，完善社会责任沟通⽅式和对话机制，及时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，主动接受利益相关者和社
会的监督。

　　（⼗九）加强企业间交流与国际合作。研究学习国内外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，开展与履⾏社会责任
先进企业的对标，总结经验，找出差距，改进⼯作。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对话与交流，积极参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
定。

　　（⼆⼗）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⼯作的领导。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⼼作⽤，⼴泛动员和引导⼴⼤党员带头
履⾏社会责任，⽀持⼯会、共青团、妇⼥组织在履⾏社会责任中发挥积极作⽤，努⼒营造有利于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良好氛
围。

　　相关链接：《关于中央企业履⾏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》英⽂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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